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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黨機構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自治條例 
草案總說明 

臺南市政府為端正廉能政治風氣，建立依政黨法設置於本市政黨、政團及其分

支機構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弊端及不當利益輸送，爰依地

方制度法第 28 條第 2 款規定，擬具制訂臺南市政黨機構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自治

條例草案，本草案共計 12 條，其制定重點如下： 

一、明定本自治條例立法目的及優先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草案第一條） 

二、明定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明定政黨設置於本市機構之人員。（草案第三條） 

四、明定本自治條例所稱利益，包括但不限於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之直接或

間接利益及其範圍。（草案第四條） 

五、明定利益衝突定義。（草案第五條） 

六、明定自行迴避及立即迴避。（草案第六條） 

七、明定政黨機構人員不得假借身分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涉入本府機關團

體事務，圖其本人之或第三人利益。（草案第七條） 

八、明定政黨機構人員不得向受本府監督之機關團體人員，以請託關說或其他

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第三人之利益及請託關說定義。（草案第八條） 

九、明定為避免不當利益輸送，除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命令另有規定者外，政

黨機構人員，不得與本府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

價之交易行為及符合補助或交易行為者，本府機關團體應將相關補助或交易

之內容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草案第九條） 

十、明定得向有關之機關（構）、法人、團體或個人查詢。（草案第十條） 

十一、明定違反相關規定之處罰。（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明定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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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黨機構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自治條例草案 
逐條說明 

制定條文 說明 

臺南市政黨機構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自

治條例 
法規名稱 

第一條  臺南市政府（以下簡本府）

為端正廉能政治風氣，建立設置

於本市政黨機構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弊端及

不當利益輸送，特制定本自治條

例。 

本市政黨機構人員利益衝

突之迴避，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外，適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一、明定本自治條例立法目的。 

二、明定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

適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

本府。 

明定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政黨機構

人員，係指依政黨法設置於本市

之政黨、政團及其分支機構之負

責人及其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

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明定各政黨、政團設置於本市機構之

人員。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利益，包括

但不限於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

之直接或間接利益。 

財產上利益如下： 

一、動產、不動產。 

二、現金、存款、外幣、有

價證券。 

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

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 

明定本自治條例所稱利益，包括但不

限於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之直接

或間接利益及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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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財產上利益，指有利政黨

機構人員在本府及所屬機關（單

位）、學校、法人、事業機構（以

下簡稱機關團體）之人員進用及

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 

第五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利益衝

突，指政黨機構人員涉入本府機

關團體事務，直接或間接使本人

或第三人獲取利益者。 

明定利益衝突定義。 

第六條  政黨機構人員知有利益衝

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 

前項政黨機構人員未自行

迴避，本府所屬機關團體應於知

悉後三日內主動通知政黨機構人

員應立即迴避。 

明定自行迴避及立即迴避。 

第七條  政黨機構人員不得假借其

身分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涉

入本府機關團體事務，圖其本人

或第三人之利益。 

明定政黨機構人員不得假借身分上

之權力、機會或方法，涉入本府機關

團體事務，圖其本人之或第三人利

益。 

第八條  政黨機構人員不得向本府

機關團體人員，以請託關說或其

他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第三人

之利益。 

前項所稱請託關說，指不循

法定程序，而向前項機關團體人

員提出請求，其內容涉及該機關

團體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執行

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

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

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 

一、明定政黨分支機構人員不得向受

本府監督之機關團體人員，以請

託關說或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

人或第三人之利益。 

二、明定請託關說定義。 

第九條  為避免不當利益輸送，政黨

機構人員不得與本府機關團體為

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

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法律或

一、明定為避免不當利益輸送，除法

律或基於法律授權命令另有規定

者外，政黨機構人員，不得與本

府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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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法律授權命令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政黨機構人員符合前項除

外規定者，本府機關團體應將相

關補助或交易內容連同其身分關

係主動公開之。 

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

為。 

二、明定符合補助或交易行為者，本

府機關團體應將相關補助或交易

內容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 

第十條  本府機關團體之政風單位

（人員），為調查政黨機構人員

違反本自治條例情事，得向有關

之機關（構）、法人、團體或個

人查詢，受查詢者依法有據實說

明或提供必要資料之義務。 

明定得向有關之機關（構）、法人、

團體或個人查詢。 

第十一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七

條、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九條第

一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明定違反相關規定之處罰。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 

明定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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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黨機構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自治條例 
條文草案 

第一條  臺南市政府（以下簡本府）為端正廉能政治風氣，建立設置於本市

政黨機構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弊端及不當利益輸送，

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本市政黨機構人員利益衝突之迴避，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適用

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政黨機構人員，係指依政黨法設置於本市之政黨、

政團及其分支機構之負責人及其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共同生活之家

屬。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利益，包括但不限於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之直接

或間接利益。 

財產上利益如下： 

一、動產、不動產。 

二、現金、存款、外幣、有價證券。 

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非財產上利益，指有利政黨機構人員在本府及所屬機關（單位）、學

校、法人、事業機構（以下簡稱機關團體）之人員進用及其他相類似之

人事措施。 

第五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利益衝突，指政黨機構人員涉入本府機關團體事務，

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第三人獲取利益者。 

第六條  政黨機構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 

前項政黨機構人員未自行迴避，本府所屬機關團體應於知悉後三日

內主動通知政黨機構人員應立即迴避。 

第七條  政黨機構人員不得假借其身分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涉入本府機

關團體事務，圖其本人或第三人之利益。 

第八條  政黨機構人員不得向本府機關團體人員，以請託關說或其他不當方

法，圖其本人或第三人之利益。 

前項所稱請託關說，指不循法定程序，而向前項機關團體人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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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其內容涉及該機關團體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且

因該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

虞者。 

第九條  為避免不當利益輸送，政黨機構人員不得與本府機關團體為補助、

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

命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政黨機構人員符合前項除外規定者，本府機關團體應將相關補助或

交易內容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 

第十條  本府機關團體之政風單位（人員），為調查政黨機構人員違反本自治

條例情事，得向有關之機關（構）、法人、團體或個人查詢，受查詢者依

法有據實說明或提供必要資料之義務。 

第十一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條、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九條第一項之規

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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